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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简介

项目起于（起点桩号 K10+844.84）起点位于宝盖镇杆头村南侧石狮晋江交

界处，路线向东北方向延伸，经石狮宝盖镇、永宁镇，利用既有共富路拓宽改造，

福厦高速公路晋江至石狮支线（彭田连接线）地面配套工程（石永路至石锦路段）

路线利用现状共富路改造约 3.1公里，终点位于锦尚镇港前村北侧石锦路与共富

路交叉口处，道路长度约为 6.86 公里，沿线涉及石狮市三个镇，分别为宝盖镇、

永宁镇和锦尚镇。其中石永路～石永二路段长约 3.73km，为新建路段，道路等

级为二级公路兼城市主干路，路基宽度 33.5m、53m、57m，车道数有双向四车

道和双向六车道，设计车速 60km/h；石永二路～石锦路段长约 3.13km，为利用

现有共富路改造路段，道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路，路基宽度为 90m，

主路双向八车道，设计车速 60km/h，辅路双向四车道，设计车速 40km/h。

本项目属于福厦高速公路晋江至石狮支线（彭田连接线）建设的地面配套工

程，兼具征地拆迁、施工期间道路运输及市政配套等多项功能，是高速公路项目

建设的必要条件。为节约用地资源以及与周边地块衔接，本配套工程与高架桥共

走廊，桥下两侧辅道、管线及其他工程作为地面配套道路，以利于本项目和地面

道路系统的沟通衔接，提升高速服务水平，同时满足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1.2. 公众参与情况概述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完成了本项目的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编制工作，石狮市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出具了本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狮发改〔2023〕8 号）；石狮市自然资源局分别于 2024

年 7月 22 日、2024 年 7 月 24 日出具了本项目 B 段和 A 段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狮委办〔2024〕9 号）。为了加快推进本项目工作，石狮市交通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5月委托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先行开展该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石狮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5月 23日在“福建环保网”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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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信息公示。在环评单位完成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5年 7月 17日在

“福建环保网”进行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同时于 2025年 7月 18日、2025

年 7月 21日在《海峡都市报》进行两次登报公示；并于 2025年 7月 17日在项

目附近的村庄进行现场张贴公示。

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5年 5月 22日，石狮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

院有限公司承担福厦高速公路晋江至石狮支线（彭田连接线）地面配套工程（石

永路至石锦路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后简称《办法》）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总纲》（HJ2.1-2016）中的相关规定，于 2025年 5月 23日在“福建环保网”

网站上进行公示。

首次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

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等，符合《办法》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5年 5月 23日在福建环保网上进行第一次公示（http://www.

fjhb.org/huanping/yici/242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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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示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施行)，石狮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7月 17日进行《福厦高速公

路晋江至石狮支线（彭田连接线）地面配套工程（石永路至石锦路段）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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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和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期为 10个工作日，符合《办法》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石狮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7月 17日在福建环保网上进行网络

公示（https://www.fjhb.org/huanping/erci/40408.html），符合《办法》要求。

3.2.2. 报纸

石狮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7月 18日、2025年 7月 21日在《海

峡都市报》上进行公示，符合《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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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石狮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7月 17日~7月 30日在项目附近村

庄、社区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张贴，公示日期为 10个工作日。张贴地点

包括港前村、后杆柄村、郭宅村、内坑村、坑东村、西偏村、塔石村、院东村

村委会。

港前村

后杆柄村

郭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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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坑村

坑东村

西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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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石村

院东村

3.3. 查阅情况

报告书设置网上下载查询链接及纸质版查阅途径。公示期间，无群众前往单

位查询纸质版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4. 其他

我司已对报纸登报情况进行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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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查结论

我司于 2025年 5月 22日委托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公司进行“福厦高

速公路晋江至石狮支线（彭田连接线）地面配套工程（石永路至石锦路段）”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我司于 2025年 5月 23日起在福建环保网上进行“福厦高速公

路晋江至石狮支线(彭田连接线)地面配套工程(石永路至石锦路段)环境影响”第

一次公示（https://www.fjhb.org/huanping/yici/38982.html）。

我司根据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 ， 于 2025 年 7 月 17 日 起 在 福 建 环 保 网 上

（https://www.fjhb.org/huanping/erci/40408.html）发布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

意见稿（全文）公示。同时在 2025年 7月 17日前往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可能受

影响的村镇张贴环评公示，向公众公开项目信息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

载途径。于 2025年 7月 18日、2025年 7月 21日在海峡都市上发布公示，向公

众公开项目信息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载途径。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任何

单位或个人的电话、传真、信件或邮件。

对于项目建成的环境问题，我司高度重视，并承诺将严格按照环境保护要求

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将项目的环境影响降低到最低水平。我司将加强对当地

群众的宣传、沟通和交流，使群众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对地方社会经济的重大

意义、以及地方政府维护公众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有所了解，以消除

公众的疑惑，取得更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接受当地公众的监督。


